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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项目描述
1. 炼铁部炉前此次改造项目共计4套原有行车，均为QD型双梁桥式起重设备。

2.全主令规律闭合式控制方式共计4套，均为：30/5吨。

3.行车改造参数表

	设备名称
	主钩

(吨位 档位）
	副钩

（吨位  档位）
	大车
	小车

	炉前30/5T天车
	30T   3档
	5T     5档
	5档
	5档


二.改造要求：

起重机由现有驾驶室操作，加装遥控装置系统改造为地面遥控操控模式，原有的驾驶室操作功能保留。

起重机无线遥控改造，改造后的运作方式、作业用途不变。
行车改造在起重机原有设备、线路的基础上进行规范设计。制作、安装调试等，保证起重机个系统的完整性、可靠性。

改造后的无线遥控系统必须具备相关的安全技术要求：紧急停车功能，开机自检，电源钥匙，零位保护，操作实时性，电源指示灯，抗干扰等技术。

改造的遥控器为摇杆式遥控器，要求遥控器为高端高安全性能产品，系统稳定可靠，遥控充满电后可以满足24小时使用，若出现故障天车立即停止运行保证使用安全。
改造需要加装电气转换柜及配套的电缆电线；电器柜内电器采用行业高端产品，电器柜防尘。电线电缆截面积满足规范要求，为国标标准。
所有电器设备的防护等级应满足有关规范、标准的规定要求。
三.改造后主要技术指标及要求：

实现无线遥控：开关机、主副起升、大车、小车的启停和加速，以及附带的打铃等辅助功能均能实现无线遥控。行车本身的报警装置和限位，要保证正常使用。并加装启动指示灯，方便遥控操作时，能及时了解行车状况。遥控器出现故障时，可在液晶显示屏观测到故障代码，以便迅速处理解决，保证安全生产和有效生产。

改造后，原始操作模式与性能不变，保留原操作方式。遥控操作和原始操作可互为使用，且确保同一时间只能使用其中一种操作方式，相互之间信号不得干扰。改造后的遥控器与厂内现有的遥控器不得有信号干扰，如出现干扰由投标方解决处理。

大车、小车电机遥控时能进行正、反转及加速控制；起升电机遥控时能进行上、下升降动作及加速控制。

遥控器工作温度-25℃～+75℃，防护等级为IP66。

遥控器工作距离大于100米，小于150米。

遥控器与控制柜连接采用速插模式，以便快速有效更替备件，保证稳定有序的生产。

遥控器能具备自动调频或手动定频功能，且具备手动设定待机休眠时间。

遥控器按键及手柄需有零位自检功能。

遥控器具有被动急停功能，超过遥控距离及任何可能导致影响信号状况时，接收器能自动断开总停，以确保生产安全。

转换电控柜需防尘，颜色为驮灰色，柜内的接触器和继电器采用行业高端产品，其他辅助元气件需采用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。所有接点均出线至端子排，均带有打印线号管。柜内部电气元件排列整齐、合理，同时需留有一定的空间,便于日后的维修和更换。

柜内电气选用容量需在行车设备本身所需容量的基础上放大至1.5～2倍，以保证产品的安全性和持久性。设计使用寿命不得低于5年。

供货范围：摇杆式遥控器4套，均为俩发一收（发射器8只含背带+2只应急，接收器4台）。转换电控柜4套，现场安装电缆（包括遥控器本身及连接设备所用）。本项目所有设备和备件由投标方提供，并负责指导安装及调试，同时保证改造后系统的完整性和先进性。

四．改造方案

     本次行车改造根据行车原有档位和控制功能进行改造，驾驶室原有电路与遥控器电路通过一个转换开关进行切换，使得两套控制系统并存且互锁，且不破坏原有驾驶室控制功能，遥控同时能实现照明、打铃等功能。并加装启动指示灯，为方便遥控操作时，能及时了解行车状况。其工作过程：移动发射器控制目标设备所固定的接收器，接收器输出直接控制转换柜从而控制行车运行。转换柜内所有电气的闭合规律完全模拟原有驾驶室内联动台装置，使得遥控操作与原驾驶室一致，更能体现人性化及适应性。发射器上的急停蘑菇头式按键，在任何时候按下都会使行车主电源接触器跳脱，从而使行车断开电源，以确保安全。改造后使原行车上所有零位、门限及限位等与原行车工作一致，加装的电气部分符合行车验收标准。

五.设计与施工

因行车属于旧有设备，投标方需派专业技术人员现场勘测，确保供货周期。

安装完毕后，投标方对现场操作工进行培训，内容包括遥控系统的操作及日常维护保养等方面。

设备交货时，提供电气原理图、电气接线图、电器元件型号规格表和说明书纸质版一套，电子版dwg一套，产品合格证，及使用说明书。
六．质保期和售后服务：

调试验收：设备调试运行无误后，正式验收。质保期自验收之日起至12个月内。质保期内所有电气元件免费维修更换。

售后服务：自接到故障通知起算1小时给予答复，需到现场维修的，48小时内现场处理。



